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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10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  點：台北市長沙街一段 20號 (國軍英雄館七樓凱旋廳) 

出  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股數合計 503,305,005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 696,582,479 股之 72.25%。 

主  席：林董事長子寛 記 錄：許淑娟 

列  席：董 事：林董事長子寛、蔡董事哲雄、蘇董事東明、蘇董事培魁、 

陳獨立董事棠、郭獨立董事武博、曾獨立董事秋木 

會計師：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蕭春鴛會計師  

律 師：博聖法律事務所-王聖舜律師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份總數已逾法定數額，由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本公司 108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 

（三）本公司 108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四）本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08 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董

事會決議通過在案，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蕭春鴛會計師及王方

瑜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上述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

報表）曁營業報告書已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出具查核報告書在

案。 

二、108 年度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 

三、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由表決，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03,305,005權） 

贊成 494,203,632權(含電子投票 16,827,725權)/占出席表決權 98.19% ; 

反對     25,458權(含電子投票     25,458權)/占出席表決權  0.00%； 

棄權   9,075,915權(含電子投票   9,060,915權)/占出席表決權 1.80%，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08 年度稅後淨利為 56,890,468 元，加上期初未分配盈餘為

73,157,543 元，減除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5,689,047 元，可供分配

盈餘為 124,358,964 元。擬配發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0.15 元，合計

104,487,37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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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一Ｏ八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73,157,543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56,890,468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5,689,047) 

可供分配盈餘 124,358,964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 (104,487,372) 

股東紅利-股票股利 0 

期末未分配盈餘  19,871,592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二、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由表決，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03,305,005權） 

贊成 494,564,613權(含電子投票 17,188,706權)/占出席表決權 98.26% ; 

反對     25,458權(含電子投票     25,458權)/占出席表決權  0.00%； 

棄權   8,714,934權(含電子投票  8,699,934權)/占出席表決權  1.73%，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討論事項：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配合公司營運需求及主管機關法令修正，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二、提請 公決。 

決 議：經由表決，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03,305,005權） 

贊成 480,860,925權(含電子投票  3,485,018權)/占出席表決權 95.54% ; 

反對  13,729,148權(含電子投票 13,729,148權)/占出席表決權  2.72%； 

棄權   8,714,932權(含電子投票  8,699,932權)/占出席表決權  1.73%，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選舉事項： 

（董事會提） 

案  由：全面改選本公司董事。 

說  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任期於 109 年 6 月 7 日屆滿，依法於本次股東常會辦

理全面改選。 

二、依公司章程第 16 條規定，本次擬選任董事九席(含獨立董事三席)，

採候選人提名制，本次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109 年 4 月 20 日

董事會決議通過，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其學歷、經歷

及其他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五。 

三、新任董事自選任後即就任，任期三年，自民國109年6月10日起至民

國112年6月9日止。 

四、謹提請 選舉。 



3 

選舉結果：當選董事    吉贊實業(股)公司代表人--林子寬      562,752,266 權 
當選董事    吉贊實業(股)公司代表人—侯嘉騏      483,550,610 權
當選董事    承啟(股)公司代表人    —蔡哲雄      500,923,239 權 
當選董事    承啟(股)公司代表人    —阮劍平      483,403,232 權 
當選董事    承啟(股)公司代表人    —蘇東明      483,402,747 權 
當選董事    百地開發實業(股)公司代表人—蘇培魁  483,402,547 權 
當選獨立董事    楊豊彥                          480,489,804 權 
當選獨立董事    郭武博                          490,692,423 權 
當選獨立董事    曾秋木                          480,541,518 權 

七、其他議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

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新選任之董事（含法人董事及其代表人）或有從事競業情形，

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其競業禁止之
限制，其明細如后。 

候選人類別 候選人姓名 兼任他公司名稱及所擔任職務 

董事 
吉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子寬 

漢來國際飯店(股)總經理 
漢神購物中心(股)公司董事 
漢神名店百貨(股)公司董事 
漢威巨蛋開發(股)公司董事 
上揚國際資產管理(股)董事長 
神揚建設(股)公司董事長 
喆揚農技(股)公司董事長 
吉揚建設開發(股)公司董事長 
璞立管理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水美溫泉浴室企業(股)公司董事 

董事 
吉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侯嘉騏 

漢神資產管理(股)公司董事 
漢威巨蛋開發(股)公司董事 
漢陽全球(股)公司董事長 
鑫囍國際(股)董事 
興中和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中和羊毛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漢神購物中心(股)公司董事長 
漢神名店百貨(股)公司董事長 

董事 
承啟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哲雄 

漢神資產管理(股)董事長 
漢神投資(股)公司之董事長 
皇翔建設(股)董事 

董事 
承啟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阮劍平 

漢威巨蛋開發(股)公司董事長 
漢神資產管理(股)公司董事 
佳穎精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董事 
承啟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蘇東明 

漢來國際物業管理(股)公司董事長 
漢來飯店管理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漢來國際飯店（股）公司副總經理 

董事 
百地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蘇培魁    
漢神名店百貨（股）公司經營規劃部協理 

獨立董事 楊豊彥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理事 
兆豐銀行/顧問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 

決 議：經由表決，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03,305,005權） 
贊成 494,497,133權(含電子投票 17,121,226權)/占出席表決權 98.24% ; 
反對     36,687權(含電子投票     36,687權)/占出席表決權  0.00%； 
棄權   8,771,185權(含電子投票  8,756,185權)/占出席表決權  1.74%，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上午九時二十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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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Ｏ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 營運計劃實施成果 
 (一)銷售九案 

1. 成屋五案 

-國硯、翡翠森林一期、翡翠森林二期、微笑時代、忠孝大院 

2. 預售四案 

     -翡翠森林Ⅲ期、國揚矽谷、早安國揚、南方莊園。 

 (二)新交屋一案 

-忠孝大院已於 108 年第二季開始交屋。 
二、預算執行 

本公司 108 年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因此不作本分析報告。 

三、財務支出及獲利能力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8年度 107年度 

營業收入 1,923,024 752,654 

營業成本 (1,458,300) (521,191) 

營業毛利 464,724 231,463 

營業費用 (338,226) (270,814) 

營業利益(損失)  126,498  (39,35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63,023) (15,821) 

稅前淨利(淨損) 63,475 (55,172) 

所得稅(費用)利益 (6,587) 4,183 

本期淨利(淨損) 56,888 (50,989) 

每股盈餘(虧損) 0.08 (0.08) 

四、 研究發展狀況 

(一) 重點開發個案：新吉林都更案、民權東路都更案、新隆社區都更案。 

(二) 在土地開發方面將朝多元化路線發展，除多了已著手開發的都更及工業區土
地開發外，開發符合危險老舊重建專案之老舊建物，也留意合建/買賣土地、

重點開發區段之精華區域招標/招商等相關資訊，由專業顧問團隊、建築師、

地政士等，配合本公司專業開發人員，依最新相關法令及政策進行評估分

析，以因應市場趨勢。 
(三) 藉由推動商用、經營型不動產，推動都市更新，持續活化土地資產、讓城市

機能再生與發展，帶動相關的觀光與周邊產業發展。 
 

董 事 長：林子寬 

 

經 理 人：彭邵齡 

 

會計主管：王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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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Ｏ八年度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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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第
廿
一
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依證券交易法第14之3條之

規定事項。 
二、 依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

第12條之規定事項。 
 
 
 
 
 
 
本公司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
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
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水準
議定之。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召集股東會執行其決議案。  
二、公司業務方針之審定。  
三、公司重要章則之審定。  
四、公司預算決算及營業報告之審

議。  
五、公司盈餘分配及資本增減之擬

定。  
六、公司重要人員之任免。 
七、公司不動產之購置、出售、分

割、交換、設定物權其他一切
處分。  

八、其他依據法令規章及股東會所
賦予之職權。  

九、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
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
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
議行之。 

依〔證券交易
法〕第 14 之 3
條及本公司
〔董事會議事
規則〕第 12
條有關董事會
職權之規定，
為強化本公司
董事會職權內
容之完整性酌
修改該條文文
字。 
 
原第廿九條第
三項併入第廿
一條第二項，
酌作文字修
正，並參照公
司法第 196 條
第一項規定意
旨增訂之。 

第

廿

九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稅

前盈餘(不含董事酬勞及員工酬

勞)百分之零點五至百分之五為

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五為

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

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

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應經由董事

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會過半數同意之決議，並

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稅

前盈餘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為員

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

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得包

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

由董事會決議提撥稅前盈餘不高

於百分之五為董事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

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董事長、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

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

及貢獻之價值，在前項標準內議

定之。 

依公司政策修

改員工酬勞之

撥撥比率 

 

配合公司法第

235-1 條於民

國 107 年 8 月

1 日公布修

正，爰作調整

文字為三項。 

 

 

 

原第三項規

定，與酬勞無

涉，移列於第

21 條第二項。 

第
廿
九
條
之
一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
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
提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
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時，不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
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後，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並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
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
提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
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時，不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
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後，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並

配合民國107
年8月1日公
布修正公司
法 第 240 條
及 增 訂 第
228 條 之 一
，爰條文第



 

-18- 

得酌予保留部分盈餘後，由董事
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 
 
 
 
本公司分派股息及紅利或法定盈
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
部，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
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辦
理，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時，授權董
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後為之，並
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得依公司法規定於每季終
了後進行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分派盈餘時，應先預估並保留應
納稅捐、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
已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本項盈餘分派以現金發放者，應
經董事會決議辦理，並報告股東
會。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依
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應經股
東會決議辦理。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屬於穩定成
熟期，惟為發展及轉型之需要，股
利政策應考量財務結構、盈餘及長
期營運規劃等因素，其股票股利及
現金股利之比例應視營運資金需
求情形逐年訂定，惟現金股利應不
低於百分之二十，但實收資本額已
達新台幣一百億元時，現金股利應
不低於百分之五十。 

得酌予保留部分盈餘後，由董事
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以發行新
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
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分派股息及紅利或法定盈
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部
份，如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授
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後為
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屬於穩定成
熟期，惟為發展及轉型之需要，股
利政策應考量財務結構、盈餘及長
期營運規劃等因素，其股票股利及
現金股利之比例應視營運資金需
求情形逐年訂定，惟現金股利應不
低於百分之二十，但實收資本額已
達新台幣一百億元時，現金股利應
不低於百分之五十。 

一項酌作文
字修正及增
訂第三項； 
 
 
 
 
 
 
 
 
 
 
 
 
 
 
 
 
 
 
 
 
 
 
 
 
原第三項順
移為第四項
。 
 

第
卅
二
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五月十八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六十三年三月卅一日，第二次修
正於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十七日，
第三次〜第三十六次..(略)，。
第三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
六月十八日。第三十八次修正於
民國一○九年六月十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五月十八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六十三年三月卅一日，第二次修
正於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十七日， 
第三次〜第三十六次...(略)，。
第三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
六月十八日。 

修正次數及
日期。 

    


